
2016年全省城市管理（稽查执法）
工作要点
2016年，全省城市管理工作要把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37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作为贯穿全年工作的主线，牢固树立“创新城管、法治城管、服务城管、智慧城管”的理念，加快理顺城市管理和城管执法体制，完善城管法治保障，规范队伍建设，创新城管文化，不断提高城市执法、综合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一、以贯彻落实《指导意见》为牵引，深入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一）开展“大部门制”综合管理执法体制改革。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指导意见》，根据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积极开展城市管理体制、机构设置、法制建设、队伍建设、管理方式、保障机制、组织领导等重大改革问题的调查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供省委、省政府决策参考。围绕构建权责明晰、服务为先、管理优化、执法规范、安全有序的城市管理体制，抓好改革试点，探索满足城市良性运行需要的城市管理执法模式。指导推进市、县两级政府城市管理执法机构综合设置，匡定管理职责。市、县两级城市管理部门要基本完成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制定公布工作。
（二）加快完善城市管理法治保障。指导有条件的设区城市开展地方城管立法试点，争取2至3个城市出台城市管理法规，通过试点引领，加快地方城管立法，完善城管法治保障。继续深入调研，积极争取省人大、省政府法制办的支持，稳步推进省级城市管理立法进程。
（三）进一步创新城管检查考评机制。完善省级城市管理工作检查考评办法，暗访侧重于考评精细化、常态化管理，客观反映市民真实感受；明查侧重于考评城管体制机制创新、示范路创建、数字化城管建设、执法队伍建设管理、环卫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等硬指标，凸显亮点特色，强调增量变量。健全省对市（州）、市(州)对县（市、区）城市管理逐级检查考评奖惩制度体系，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四）大力推进数字化城市管理规范化建设和运行。加快推进市县城市数字化城管系统建设，年内市（州）城市数字化城管系统全部通过省级验收，力争1/2的县（市）建成数字化城管系统。制定《湖北省数字化城管系统运行质量考核办法》，规范数字化城管的组织构架、运营维护、绩效考核等工作，切实发挥数字化城管系统作用，提升城市管理智能化、精细化水平。
二、以深化拓展“六个专项”为核心，大力开展城市市容环境综合整治
（五）开展城市市容环境综合整治。指导各地继续围绕“道路拥堵、垃圾围城、广告杂乱、立面破旧、沿街为市、绿化缺失”六个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同时推动专项整治向“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公铁路沿线、内江内河周边、城市公共空间”等六个方面延伸。编制户外广告设施专项规划编制纲要，指导城市户外广告专项规划编制；编制户外广告和店招标牌设施设置技术规范，提升户外广告和店招标牌设施设置与管理水平。坚持共治共管，推动市容环卫责任区制度有效落实，进一步发挥市民自治作用；坚持疏堵结合，加大对车辆乱停乱放、占道经营等行为的治理，维护街面秩序；坚持建管并重，加大对破损路、断头路、绿化残缺路的改造，提升城区道路、绿化建设质量；坚持严管重罚，做好建筑渣土运输管理工作，加强渣土消纳场规划建设，严控渣土扬尘污染。继续开展省级市容环境美好示范路创建工作，指导各地开展“广告示范街”、“最美工地”、“最美社区”、“最美城市游园”等示范创建活动，以点带面推动城市容貌提档升级。
三、以开展“学习中卫经验、清洁城市环境”为契机，全面提高环卫行业工作水平
（六）狠抓重点工作落实。积极落实“编制环卫专项规划、加快处理设施建设、提高运营管理水平、实施垃圾分类减量、统筹城乡垃圾处理”等五项重点任务。配合省发改委完成《湖北省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2016-2020）》编制工作。全面提高全省环卫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管理水平，确保2016年我省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提升到98%以上。在各地自查、申报基础上，依据《生活垃圾转运站评价标准（CJJ/T156-2010）》，对全省各市县建成、投运的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站进行等级评定，提高城市生活垃圾转运水平。
（七）扎实开展“学习中卫经验、清洁城市环境”活动。按照省厅鄂建文[2015]70号要求，督导各地认真落实活动“六有”要求，进一步完善本级工作方案，从全省市、县、区三级各选取1个单位开展活动试点，适时召开全省观摩交流会；研究制定活动评价指标体系，将该项工作纳入“楚天杯”、省级园林城市创建考评体系和《城市管理工作检查考评标准》。
（八）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根据住建部要求，在全省扎实开展城市建筑垃圾（渣土）调查摸底，弄清主要来源、产生量、主要处置方式等基本情况，督导各地借鉴兄弟省市“特许经营”做法，推进我省建筑垃圾（渣土）资源化利用和监管工作。
（九）多方争取项目建设支持资金。协调争取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省级财政扶持政策。指导各地加强项目储备，努力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同时，利用PPP、BOT、BT等模式充分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垃圾处理工作。督导武汉、黄石、十堰等城市做好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工作，宜昌市做好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完善垃圾收费政策，抓好垃圾处理费收缴工作。
四、以法律法规为准绳，不断强化建设领域稽查执法工作
（十）努力实现城乡规划督察工作全覆盖。按省政府《2016年湖北省城乡规划督察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对部省联动督察4个城市之外的省辖市，以及部分国家级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风景名胜区，采取遥感监测辅助的方式开展集中巡查，对重大违法案件施行挂牌督办。开展省级督察员座谈交流活动，指导市、县城乡规划督察员培训工作，检查市（州）开展规划督察情况，确保实现省政府2016年城乡规划督察全覆盖的目标。积极配合参与住建部规划督察工作。
（十一）加大违法违规案件查处力度。围绕城乡规划、工程质量安全、住房保障、住房公积金、城市建设、建筑节能等开展重点稽查执法工作，加大违法建设行为和违法建筑治理的督察力度，控制增量、消除存量，曝光一批违法典型案例，维护法律尊严。对上级转办、督办的案件，严格依法依规查处，并及时上报案件办理情况，确保案件办理率、回复率均达到100%。
五、以“共治共享”为目标，加强城管队伍建设，创新宣传教育工作
（十二）强化城管队伍和城管文化建设，营造城市管理工作良好氛围。加大城管执法队伍建设管理和教育培训工作力度，继续举办省级城市管理（执法）中层及以上干部培训班。开展城管执法队伍达标评比竞赛活动，表扬一批城管文明执法示范岗、文明执法先进个人。加强宣传工作力度和城管文化建设，积极培养先进典型，指导各地开展“城市管理开放日或体验日”活动，积极引导市民群众主动参与城市管理。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良好互动，提高城市管理的重大决策和重要法规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增强市民文明意识，促进社会共同关心、理解和支持城市管理工作，形成城市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


